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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馬公市公所公有多媒體播放系統託播收費
及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7日馬行字第1090105274號函訂定施行 

第一條    澎湖縣馬公市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妥善管理本所公有多

媒體播放系統託播使用及收費，依規費法相關規定，特訂定本辦

法，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單位為本所，廣告託播係指本所公有多媒體播放

系統委託播放業務。 

第三條    申請使用資格：凡政府機關、團體、個人及公司行號均可申

請使用。 

第四條    廣告託播以播放政令宣導及本所政務相關活動為主，並得依

序播放下列申請之活動： 

          一、本所各類政令宣導及推廣活動。 

  二、各行政機關及本所轄內各社區發展協會申請播放各類政

令宣導、推廣活動及公益性廣告。 

  三、其他收費託播之宣傳廣告。 

第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託播： 

          一、託播內容有違反公序良俗者。 

          二、託播內容有違背政府法令、政策或有違背之虞者。 

          三、政黨、競選廣告。  

第六條    申請程序： 

          一、申請單位至遲於播放日前十天至本所填具託播申請表（另

訂），以書面方式並檢具擬播放內容書面資料或影片，並

掛文提出申請。 

          二、俟核准通知，申請單位至遲於播放前五天，依本所開立

之繳款書至指定金融機構繳費或指定匯款帳號繳費，始

予播放。 

第七條    廣告播放時間：自上午七時起至晚上二十二時止。 

第八條    申請託播事宜： 

          一、以檔期為計算單位：一個月為一個檔期（託播日起至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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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同日之前一日止），非付費性宣傳依實際申請核准之上

檔日期為準。 

          二、每則廣告限二十秒時間內，四十秒為二則，依此類推，

得與本所受託之廣告循環播放，但非付費宣傳不在此

限。 

          三、託播期間，申請單位提供播放之影片內容需為版權所有

或被授權者，若有任何版權糾紛，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

若託播內容經善意第三人反應有損其權益時，本所有權

先行下檔或終止託播，並扣除已播放時間之費用及本所

手續費新臺幣五百元，餘額無息退還申請人。 

          四、依法須政府主管機關核准之商品廣告（如出版、藥妝等），

或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廣告物許可證者（如菸、酒等），應

依規定取得字號，並應將其核准字號於廣告畫面中揭

露。 

          五、當其他收費託播之宣傳廣告滿檔時，本所得視情況將非

付費性廣告暫予下檔，其下檔之順序如下： 

             （一）非急迫性之文康類宣傳或活動。 

             （二）非急迫性之事務性宣傳或活動。 

             （三）經常性之宣傳。 

第九條    收費標準： 

      收費以每處一檔期為單位，每檔期一則廣告收取費用新臺幣一千

二百元整。 

          各行政機關及本所轄內各社區發展協會申請播放各類政令宣

導、推廣活動及公益性廣告，經核准後，得不予收取費用，上檔

期間以不超過一檔期為限。 

          申請連續託播時間超過三個月（含）以上，得依下列規定給

予優惠： 

          一、申請連續託播三個月（含）以上者，每月九折優惠。 

          二、申請連續託播六個月（含）以上者，每月八折優惠。 

          三、申請連續託播一年（含）以上者，每月七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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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完成繳費後，因故取消託播者，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最遲應於停止播放日前三天填具「託播取消申請單」（另

訂）掛文通知管理單位。  

   二、完成繳費後於廣告播放日前三天申請退費者，無息退還

所繳費用九成。  

   三、若於託播期間申請退費，則扣除已播放時間之費用及本

所手續費新臺幣五百元，餘額無息退還申請單位。  

第十一條    託播首、末日如遇假日，本所得提前或順延播放；託播期

間因不可抗拒因素 (如地震、火災、颱風等)或本所公有多媒體

播放系統本身故障之原因無法播放，則由本所視情況順延託播

時間，並通知申請單位，如已逾託播內容時效，則扣除已播放

時間之費用，餘額無息退還申請單位；例行性維修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本所公有多媒體播放系統所收託播費用，悉數解繳公庫。  

第十三條    本辦法函頒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修正時亦

同。 


